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锡环总量〔2017〕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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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2017年度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

和编制年度减排计划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江苏省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苏大气办【2017】2号）和《关于印发江苏省2017年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苏水治办【2017】3号）文件下达给我市的2017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，结合各地2016年度环境质量现状及减排任务完成情况，现下达2017年度各市（县）、区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任务（详见下表）。

请各地抓紧对照目标任务，结合大气污染防治、水污染防治、“263”专项行动年度重点工程，认真摸排、编制年度减排计划项目。狠抓污水处理厂新增水量、热电机组超低排放、结构关停等重点减排工程，并注重从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处理、农村生活垃圾处置、环保疏浚、蓝藻打捞等非传统减排领域挖潜提效。年度计划3月底前提交，重点减排项目预估削减量原则上不低于净削减任务量的1.5倍（水减排量需扣除1.5%的城镇人口增量）。
	2017年各市（县）、区减排目标任务

市（县）、区
水减排
大气减排
COD
氨氮
TN
TP
SO2
NOx
全  市
3.75 
3.89 
4.27 
4.83 
4.4
4.4
江阴市
3.26 
3.29 
3.56 
4.12 
5
6.1
宜兴市
4.55 
4.73 
5.32 
5.80 
4.3
5.5
梁溪区
3.80 
3.84 
4.11 
4.67 
1
1
锡山区
3.26 
3.29 
3.56 
4.12 
4
2.5
惠山区
3.80 
3.84 
4.11 
4.67 
4
4
滨湖区
4.48 
4.30 
4.48 
5.04 
1
4
新吴区
3.29 
3.33 
3.60 
4.16 
1
2.5


	


附件：无锡市2017年度减排计划项目表（表格样式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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